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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4
项规定， 职工患职业病的应当认
定为工伤。 根据该规定，张桦（化
名） 确信自己所患职业病属于工
伤。但是，由于她是退休22年后被
确诊为职业病， 在职期间又多次
变更工作单位，所以，由谁为她申
请工伤认定产生了歧义。

不仅如此， 因导致其患病的
单位已不存在， 当张桦最后的工
作单位为其申请工伤认定时， 人
社局又否认她属于工伤。 近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人社局就张桦
所患职业病是否属于工伤重新作
出认定。

基本案情
张桦于1964年8月到某矿山

工作后 ， 有21年接触放射性粉
尘、 氡气和放射性照射的经历。
此后， 她被调到技术学校、 某局
机关工作。 1991年她又调入公司
工作， 直至1996年6月退休。

2018年10月27日， 即张桦退

休22年后被诊断为职业性放射性
肿瘤。 该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载明： 张桦在矿山工作接触放射
性物质， 调离后直到退休再无从
事放射性等任何相关工作。

公司为张桦申请工伤认定
时， 因矿山早已关闭， 矿山所在
地人社局认为， 张桦在矿山工作
期间本单位尚未成立， 没有缴交
过任何社会保险， 故不受理其申
请 。 而公司所在地人社局审核
后， 认为张桦在公司工作期间没
从事放射性工作， 其虽被诊断为
职业病， 但不能认定为工伤。

法院判决
公司 不 服 人 社 局 的 决 定 ，

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 但未获
支持。

公司上诉后 ， 二审法院认
为， 在确认张桦系职业病的情况
下， 各方争议的焦点是人社局主
张张桦在公司工作期间无职业病
危害接触史， 进而认定其不属于

或不视同工伤是否合法有据。
二审法院认为， 《工伤保险

条例》 并未将职业病职工的用人
单位限定在具有职业病危害因
素、 导致职工患职业病的工作单
位， 相反， 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职
工被诊断职业病时所在单位为职
业病职工用人单位。 其理由是：
如果 《工伤保险条例》 一方面在
第17条要求职工被诊断为职业病
时所在单位为职工申请工伤认
定 ， 另一方面又如人社局所理
解， 职业病病人只能以导致其患
病的工作单位为用人单位认定为
工伤， 那么， 本条例第17条规定
就丧失了意义和价值。 因人社局
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且与 《工
伤保险条例》 的立法宗旨及相关
规定相违， 二审法院不予采纳。

另外， 人社局主张根据 《职
业病防治法》 第60条规定， 张桦
应由原工作单位承担工伤保险待
遇， 或根据该法第62条向当地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寻求救助。 二审

法院认为， 本案审查对象是工伤
认定行为， 虽然工伤认定行为的
后续阶段即是工伤保险待遇承
担， 但工伤保险待遇承担与工伤
认定毕竟属于不同阶段的行政行
为， 不能以工伤保险待遇的承担
来否定张桦的工伤事实。

再者， 二审法院认为， 《职
业病防治法》 第62条规定 “用人
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
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 可以向地
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
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 这种
情形是指在工伤保险、 用人单位
确实缺位时， 国家对职业病病人
的特别兜底保护。 人社局不能因
存在人民政府救助这一救济途
径 ， 而 否 定 张 桦的工伤事实 ，
进而排除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
权利。

综上， 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
判， 责令人社局自判决生效之日
起60日内对张桦患职业病情形是
否属于工伤重新作出认定。

工作单位多次变更，职业病患者如何认定工伤？

防疫遇到新情况
《民法典》教您咋处理 近日， 读者郑先生向本

报反映说， 他在某公司连续
工作18年， 已经与公司签订
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还
有不到两年时间就该退休了。
由于其所在的车间存有油料
等易燃物 ， 是严禁烟火的 。
最近， 他在工作时间犯了烟
瘾 ， 便 到 车 间 一 个 比 较 僻
静的地方吸烟。 此后， 由于
他扔掉的烟头没有熄灭， 引
燃了车间里的易燃物并导致
火灾。

在这次火灾事故中， 公
司被烧毁机床1台， 还有一部
分产品、 物料， 合计损失120
万余元。 事后， 公司不但要
求郑先生承担部分损失， 还
与他解除了劳动关系。

郑先生想知道： 他与公
司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公司可以解聘他吗？

法律分析
从郑先生介绍的情况看，

他在明知道车间内严禁烟火
的情况下， 还在车间内吸烟
并引发火灾， 给公司造成了
120万余元的重大损失。 该行
为已属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 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

尽管 《劳动合同法》 第
四十二条第 （五 ） 项规定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
年， 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五年的”， 用人单位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 但是， 这并非完
全意义上的 “免责牌”， 而是
有前置条件的， 即 “用人单
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 、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
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
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本法在此条中规定了三种解
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一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
一， 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
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
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
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
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
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
部门报告， 可以裁减人员”。
本法在此条中规定了四种解
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而郑先生因吸烟引发火
灾的严重违纪行为不属于上
述法律所规定情形， 其仅仅
强调自己已经在本单位连续
工作满18年， 距法定退休年
龄不足2年， 并与公司签订了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是
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 公
司对郑先生予以解聘并不违
反相关的法律规定。

相反 ， 《劳动合同法 》
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 “劳
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其中第 （二） 项就是： “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的”。 本案中， 郑先生在严禁
烟火的车间内吸烟并引发火
灾， 不但 “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 同时还给公
司造成了120万余元的重大损
失， 公司对他予以解聘是有
法律依据的， 并无不妥。

程文华 律师

近来， 河北石家庄、 北京顺
义等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各地
各部门迅速行动起来， 进一步加
大疫情防控力度， 现已取得初步
成效。 在这一过程中， 人们也发
现一些问题， 譬如父母因参加防
控疫情工作， 家里的小孩无人看
管怎么办？ 物业公司是否有权强
行登记居民个人信息？ 政府下达
的订货任务与其他订单冲突， 企
业能否拒绝？

针对以上疑问， 今年施行的
《民法典》 分别作出了相应的规
定 。 以下3个案例的详细分析 ，
回应了人们对临时监护、 个人信
息保护、 如何处置政府订单等问
题的关切。

【案例1】
疫情期间无人照料的

人，由村（居）委会临时监护

康康今年7岁，父亲是一家医
院呼吸科的业务骨干， 母亲是另
一家医院的护士。 2021年1月初，
父亲驰援外地新冠肺炎抗疫工
作。之后，其母亲需要集中隔离14
天。而康康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及
其他亲属均在外地生活， 无法帮
助照顾康康的生活起居。

此时， 应当由谁来照料康康
的日常生活？

【说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

疗机构要对疑似感染病例及其密
切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 一些医
护人员要战斗在抗击疫情的一
线， 这难免会出现一部分被监护
人无人照料的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 今年实施的
《民法典》 增设了临时监护制度。
其中，《民法典》 第三十四条第四
款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
情况， 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
职责， 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
照料状态的， 被监护人住所地的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

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
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

由此来看， 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 由于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确认感染、 疑似感染或需隔离
观察， 或者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
防疫抗疫工作需要不能完全履行
抚养和监护责任的被监护人，均
属于临时监护的范围。此时，依据
上述法律规定，居委会、村委会或
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
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包括提
供食物、关爱服务等。 本案中，康
康在其父亲驰援外地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母亲被集中隔离期间，应
当由当地的居委会或者民政部门
派人负责照料康康的生活。

【案例2】
国家因疫情防控下达订

货任务，厂家不能拒绝

近日，多地发生新冠疫情，对
呼吸机的需求量急增。 政府部门
协调某公司全力生产呼吸机，并
下达了500台呼吸机的订货任务，
要求优先配送。 但在几天前该公
司已接了大量高价商业订单，如
果接下新任务将不能如期完成原
业务订单。另外，该公司有一家附
属酒店也被政府征用， 供医学观
察隔离人员居住。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能拒绝
政府的紧急订货任务和征用吗？

【说法】
公司应当依法接受政府的订

货任务并优先供货。
《民法典》在国家订货合同制

度中增加了 “抢险救灾”“疫情防
控”等事由。 其中，《民法典》第三
百九十四条规定：“国家根据抢险
救灾、 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
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任务的，
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
务订立合同。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负有发出要约义务的当事

人，应当及时发出合理的要约。依
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作
出承诺义务的当事人， 不得拒绝
对方合理的订立合同要求。 ”

本案中， 公司具备生产呼吸
机的条件， 政府为了疫情防控需
要向其下达订货任务， 目的是为
了公共利益， 保障紧急状态下人
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公司应
当依法接受政府的订货任务并优
先安排生产、供货。

与此同时，“疫情防控” 也是
征用的法定事由。因此，在政府征
用公司所属酒店时， 其不能拒绝
征用。

防疫救灾人人有责。 《民法
典》 在总结以往疫情防控工作中
征用房屋、 交通工具及相关设施
设备的经验， 在第二百四十五条
增设了因 “疫情防控” 紧急征用
不动产或动产的规定， 即 “因抢
险救灾、 疫情防控等紧急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
征用组织、 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
产。 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
用后 ， 应当返还被征用人 。 组
织、 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
用或者征用后毁损、 灭失的， 应
当给予补偿。”

【案例3】
物业公司承担应急管理

职责时， 有权登记居民个人
信息

在人们的印象中， 物业公司
只负责管理小区的建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 维护小区内的环境卫生
和相关秩序。 自2020年年初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物业公司与
每个居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
切了。其突出表现是，每逢疫情防
控措施加强之时， 在各个小区门
口就会有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昼
夜值守， 并对每个出入小区的人
进行询问、 登记， 以弄清来者是
谁？ 从哪儿来？ 到哪儿去？ 同时，
还要对进入小区者进行体温测

量、车辆信息登记等。
那么， 从法理上讲， 物业管

理人员有这样的管理权力吗？ 他
们 强 行 登 记 个 人 信 息 侵 犯 隐
私权吗？

【说法】
疫情防控期间， 各地政府根

据 《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
对法》的规定，制定了一些规章 ，
要求物业公司配合各街道、 乡镇
政府、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防
控工作。因此，物业人员对进入小
区人员进行信息采集是有法律根
据的，并未侵犯公民隐私权。

今年实施的《民法典》亦与时
俱进， 在总结疫情防控经验基础
上， 赋予了物业工作人员应急处
置管理的职责。其中，《民法典》第
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物业
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执
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
和其他管理措施， 积极配合开展
相关工作。 ”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
款规定：“……对于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其他管理人执行政府依法实
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
施，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据
此， 对于物业工作人员开展的体
温测量、 人员车辆信息登记等工
作，居民有积极配合的义务。

对于物业公司在疫情防控工
作登记的个人信息， 有人担心会
被泄露，导致隐私权被侵犯。

对此，《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
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
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
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 应当依
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 不得非
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
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
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据此，物业
公司工作人员对其在履行法定职
责中所获取的个人信息， 应当予
以保密， 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
法提供，否则，构成侵犯隐私权，
要承担侵权责任。

潘家永 律师

员工违规吸烟引发火灾
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